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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教育局 
 

柳教体卫艺〔2021〕4 号 

 

关于进一步做好 2021 年学校生活垃圾 
分类管理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县、区（新区）教育局，北部生态新区（阳和工业新区）社会

事务局，各局属学校： 

2020 年我市各县区教育行政部门、学校认真贯彻习近平总

书记关于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，落实《自治区教育

厅关于在学校推进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桂教体卫艺

〔2020〕14 号）要求，各学校高度重视生活垃圾分类工作，加

大垃圾分类设施配置投入力度，积极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工作，取

得了一定成效。2020 年自治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对我

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开展情况进行了四次检查，在检查中发现我

市教育系统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中存在如下问题： 

一是垃圾分类设施配置建设进度滞后。2020 年原计划要求

15 所局属学校各建设 1 所垃圾箱房、垃圾桶站房，截至当前还

有 8 所学校尚未完成建设。在已建成的 7 所的垃圾垃圾箱房、垃

圾桶站房中，只有 3 所学校建设符合规范要求，有 4 所学校虽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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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成建设但还存在垃圾分类公示牌信息不全、垃圾箱房和垃圾桶

站名称不统一、生活垃圾分类标识不符等问题，需进一步整改。 

二是学校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贮存工作台账信息不全。学

校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台账与垃圾收运单位的交接、登记和统计资

料收集归档工作滞后，工作台账信息不全。 

三是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信息报送不及时。一些学校未配备生

活垃圾分类工作督导员，无专人负责生活垃圾分类工作，导致垃

圾分类工作进度和信息报送进度缓慢。 

根据《关于下发柳州市 2020 年公共机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

实施方案及任务分解指标的通知》（柳政公节办发〔2020〕11

号）要求，各级各类学校作为责任主体要做好 2021 年学校生活

垃圾分类管理工作： 

一、落实责任，建立健全工作机制 

学校是开展校内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责任主体，各学校要将

其纳入年度教育工作总体安排，抓紧部署落实，制订完善工作制

度，明确内部管理岗位和职责。各县区教育行政部门、局属学校

要加强与属地垃圾分类办、综合执法办等部门沟通协调，建立完

善学校生活垃圾源头减量、分类投放、分类收运的工作机制，完

善校园垃圾分类管理的收集储运体系，将学校生活垃圾分类管理

纳入学校日常工作督导考评，确保学校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工作落

到实处。 

二、以问题为导向，提升工作成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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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加快完善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设施。到 2021 年 6 月前

各局属学校要全部完成垃圾箱房、垃圾桶站的标准化建设，未完

成垃圾箱房、垃圾桶站建设的学校或完成但不符合标准的，要按

照《垃圾箱房、垃圾桶站建设基本标准和参照图示》（附件 3）

的要求抓紧完成建设任务，合理设置分类垃圾投放点，务必做到

“数量合理、种类齐全、标识清晰、摆放正确、宣传到位”。 

（二）及时完善垃圾分类工作台账信息。要遵循有害垃圾单

独投放、其他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的原则，加紧完善校内生活垃圾

分类台账制度和记录生活垃圾种类、数量、去向等信息。学校生

活垃圾分类工作督导员要注重收集垃圾分类工作开展情况的信

息和图片，形成文字材料，工作开展情况和支撑材料要形成工作

台账以便备查。 

三、开展垃圾分类知识教育 

（一）推进校园生活垃圾分类知识进班会、进课堂、进家庭

“三进活动”，并与德育工作相结合融入校园文化建设。师生生

活垃圾分类知识普及率要达到 100%、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精准率

要得到进一步提高。 

（二）按照节约型、绿色型公共机构建设要求，实行绿色办

公，推广无纸化办公。结合世界环保日、生活垃圾分类主题日、

校园文化艺术节、科技节、环保主题日等，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

垃圾分类主题实践活动。学校食堂要积极开展“光盘行动”，在

显要位置设置节俭消费标识，在学校食堂推行可重复使用的筷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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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餐具，减少使用一次性餐具。 

（三）各学校每学期至少组织 1 次以上生态文明教育和生活

垃圾分类为主题的宣传教育活动，实现生活垃圾分类教育常态

化。各县区教育行政部门、局属学校分别于 6 月 1 日、12 月 1

日前将校园活动开展情况及新闻稿报送至市教育局，邮箱：

lzsjyjtwy@163.com，联系人：严露湘，联系电话：2806689。 

（四）充分发挥志愿者的引领示范作用，开展多种形式的宣

传活动普及垃圾分类知识，不断提高广大师生的生态意识，调动

全体师生关心、参与、支持垃圾分类的积极性，形成全体师生共

建文明生态柳州的强大合力，让垃圾分类成为大家的新习惯、新

风尚、新规矩。 

四、推进垃圾分类全覆盖进程 

2021 年全市各级各类学校要做到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，各

局属学校完成垃圾箱房、垃圾桶站的建设、校园生活垃圾分类投

放设施得到进一步优化、全体学生和教育工作者的生活垃圾分类

和资源环境保护意识得到进一步加强，各县区教育行政部门、局

属学校分别于 6 月 10 日和 12 月 10 日前将垃圾分类半年工作进

展和年度工作总结通过电子邮箱报送至市教育局，联系人及电

话：严露湘，2806689；邮箱：lzsjyjtwy@163.com。 

 

    附件：1．公共机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评价参考标准 

          2．2020 年度教育系统生活垃圾分类设施配备目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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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公共机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评价参考标准 

 

项目 评价内容 

组织 
管理 

1  制定垃圾分类工作实施方案 

1.1  明确管理部门和管理职责 

1.2  设定垃圾分类工作目标 

1.3  提出垃圾减量化措施 

2  制定年度工作计划，定期召开垃圾分类工作推进会议 

3  实行垃圾分类激励约束机制 

4  开展垃圾分类日常监督检查 

4.1  机构人员掌握垃圾分类投放方法 

4.2  垃圾容器的收集物与分类标识相符 

4.3  容器内的垃圾及时分类清运 

宣传 
教育 

5  经常性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 

6  开展垃圾分类制度、知识教育培训 

7  开展垃圾分类志愿者活动 

8  选树先进典型，总结经验做法 

投放 
收运 

9  分类投放设施配置 

9.1  按分类标准合理配置垃圾分类容器设施 

9.2  垃圾集中投放点张贴垃圾分类投放指南 

10  分类收运要求 

10.1  有害垃圾单独存放，与具备处理资质的企业签订收运处置协
议 

10.2  可回收物统一回收，与具备回收资质的企业签订收运处置协
议 

10.3  餐厨垃圾按国家及属地要求规范处置 

10.4  建立垃圾分类清运台帐,定期公示垃圾清运量，按要求报送
垃圾分类统计数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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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2020 年度教育系统生活垃圾分类 
设施配备目标任务分解表 

序号 单位 分类垃圾桶（组）
垃圾箱房、垃圾桶

站（个） 

1 柳州市职业技术学院 10 1 

2 柳州市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10 1 

3 柳州城市职业学院 10 1 

4 柳州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10 1 

5 柳州市第二职业技术学校 10 1 

6 柳州市交通学校 10 1 

7 柳州高级中学 10 1 

8 柳州市第一中学 10 1 

9 柳州市第二中学 10 1 

10 柳州市第三中学 10 1 

11 柳州市第六中学 10 1 

12 柳州市钢一中学 10 1 

13 柳州市第九中学 10 1 

14 柳州市民族高中 10 1 

15 柳州市铁一中学 10 1 

16 柳州市铁二中学 10 0 

17 柳州市特殊教育学校 10 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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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 柳州市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0 0 

19 柳州市招生考试院 0 0 

20 柳州市电化教育站 0 0 

21 柳州市教学设备供应站 0 0 

22 龙城教育 0 0 

23 柳州市教育科学研究所 0 0 

24 
柳州市教师培训与学生素

质教育中心 
0 0 

25 柳江区职业教育中心 10 0 

26 柳江区实验高中 10 0 

27 柳江中学 10 0 

 合计 200 1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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